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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时间为 2019年 12月，距今已有四年时间。

四年间，该标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交易

形式、交易流程要求上发生了变更，现有标准部分内容已不能完

全适应公共资源交易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及时对《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流程规范》进行修订，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

市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标准的适用性和实效

性，在全域成都为各方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标准、规范的服务，进

一步推进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发挥交易平

台在营造营商环境、预防和惩治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腐败现象中的

积极作用。 

二、 任务来源 

2022 年 8 月 1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第八批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市公资交易中心申报的成

都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获批立项，成为该领域省内

首个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自试点获批立项以来，各项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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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推进，市公资交易中心再次梳理各类型项目交易流程，对 2019

年发布的成都市地方标准《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流程规范》进行

修订，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对标准修订进行立项申报。 

三、 工作简况 

（一） 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市公资交易中心起草。 

（二） 主要起草人 

 

（三） 主要起草过程 

1.标准立项 

成都市城市运行和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向成都市市场监管

局提出成都市地方标准《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流程规范》修订立

项申请，填报立项申请书，经审核后予以立项。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市公资交易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起草

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标准起草工作。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1 章建国 市公资交易中心主任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把控标准研制

方向，并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决策。 

2 陈  进 市公资交易中心副主任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把控标准研制

方向，并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决策。 

3 沈瑞燕 
市公资交易中心交易二

部部长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准重难点问

题的决策。 

4 夏  冰 
市公资交易中心交易二

部业务主管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

制，标准语言及格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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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调研 

2024 年，工作组对市县两级交易平台在公共资源交易各个

环节收取要件、办理时限、岗位分工等具体操作的共性和差异性

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梳理了 2019 年《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流程

规范》发布以来，各类项目在交易形式、交易流程上发生变动的

环节，为标准修订内容切实可行奠定了基础。 

4.标准起草 

2024 年 5 月，工作组广泛收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项目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并对其

中针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交易流程的具体要求、要素

构成等进行综合分析和整理，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完善，形成了

标准草案稿。 

2024 年 6 月，市公资交易中心与 15 个区（市）县分中心就

标准主要内容进行详细研讨，提出标准修改建议，会后对标准草

案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 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

性的原则，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 的编写要求。 

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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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着力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

权出让所涉及的交易平台及出让人、竞买人等各方交易主体行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项目交易营商环

境，在交易平台预防和惩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领域腐败现

象中的起到积极作用。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重点引用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中央

及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文件、四川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市

有关部门文件等，包括： 

1.《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39 号） 

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

土资发〔2006〕114 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74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3〕1 号） 

6.《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管理的

规定〉的通知》（川府发〔2014〕58 号） 

7.《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及供后管理的

实施意见》（成府发〔2022〕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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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

目录〉（2021 年版）的通知》（成办发〔2021〕60 号）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次修订将本部分交易流程标题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项目交易流程”修改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及矿业权出

让项目交易流程”，全文各项流程下新增矿业权出让相关内容，

对矿业权出让项目交易流程进行了规范。 

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1.范围 

说明了本标准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项目报

件、项目基础信息录入及受理、出让公告的制作发布及终止等提

出了要求，适用于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矿业权出让类项目的交易流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本文件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3.缩略语 

根据对相关标准研究，结合本标准需求明确了颁发数字证书

的机构的缩略语。 

4.项目报件 

明确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和矿业权出让项目报件主

体及方式、报件资料和报件项目内容及要求。本次修订将 4.1.2

中“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龙泉驿区、青白江区、

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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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县、大邑县、蒲江县（以下简称

其余十五个区（市）县）”修改为“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

区、成都高新区、和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

流区、郫都区、新津区、简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

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以下简称其余十八个区（市）

县）”，进一步规范行政区域名称表述，同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自然

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

1 号）有关要求，在 4.2 报件资料中新增矿业权出让项目的报件

资料，在 4.3“报件项目内容及要求”新增矿业权出让方案内容。 

5.项目基础信息录入及受理 

明确了项目基础信息录入的主体和录入要求，规定了报件查

验及受理相关事项。本次修订将“5.宗地基础信息录入及受理”

修改为“5.项目基础信息录入及受理”，进一步规范表述，以便

纳入矿业权出让项目相关内容。同时将 5.2“成都高新区、天府

新区成都直管区和其余十五个区（市）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由当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报件时录入。”修改为“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东部新区、成都高新区等其余十八个区（市）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由当地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报件时

录入。”，进一步规范行政区域名称表述。 

6.出让公告的制作发布及终止 

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公告的制作、发布及终

止的时限、发布渠道等作出了规定。本次修订新增“6.3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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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延期”相关表述，进一步完善公告更正/补充/延期相关内容。 

7.交易文件制作及发布 

对交易文件制作、文件内容、文件的发布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本次修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4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

通知》（自然资规〔2023〕1 号）有关要求，在“7.2 文件内容”

新增矿业权出让项目文件内容。 

8.竞买报名主体注册 

明确了竞买人注册所需资料、账号注册、查验和竞买报名有

关事项。本次修订在“8.4 竞买报名”新增“8.4.5 出让文件对项

目竞买保证金交纳方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项目竞买

保证金交纳方式进行兜底。 

9.组织交易 

明确了非工业用地出让、矿业权出让、工业用地出让（出租）

的交易方式、交易准备及交易现场准备等相关事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自

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资规

〔2023〕1 号）有关要求，本次修订在“9 组织交易”下新增矿

业权出让项目组织交易相关内容。 

10.公布结果 

对交易结果的公布作出了规定。 

11.竞买保证金退还及划转 

对竞买保证金退还及划转的时限和方式作出了规定。本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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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将 11.2“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待竞得人交清交易服务费后转

为土地价款，由交易中心在五个工作日内划转至指定账户。”修

改为“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待竞得人交清交易服务费后转为土

地价款或矿业权收益，由交易中心在五个工作日内划转至指定账

户。”，对矿业权出让项目竞买保证金的退还划转进行了明确，

同时新增“11.3 保证金采用电子保函方式提交的，项目成交后按

照项目出让文件约定执行。”，对采用电子保函方式提交的保证

金的退还划转进行了明确。 

12.交易服务费交纳及划转 

对交易服务费交纳及划转作出了规定。 

13.资料移交及归档 

明确了资料的归档范围及归档时限。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没有冲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开展标准宣传和培

训工作，使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关市场主体、工作人员熟悉标准

内容，在相关平台对标准内容进行公示并告知所有相关人员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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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应用于成都市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规范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出让项目所涉及的交易平台及出让人、

竞买人等各方交易主体行为提供依据。本标准的编制可为全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权出让提供清晰的流程环节办理

标准，解决出让人和竞买人在项目报件和参与交易过程中的易出

问题，确保市场主体顺利参与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出让活动，优化我市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防范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活动中的廉政风险。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流程规范》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8 月 22 日   


